___________民宿　函

	
	民宿聯絡人：
民宿登記證編號:

聯絡電話：

聯絡地址：

	
	
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委託收件單位
發文日期：109年   月   日
發文字號：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(無字號者免填)
主旨：檢送本民宿申請「安心旅遊自由行旅客住宿優惠活動」補助第____次請領共_______筆，申請補助經費文件資料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1、 核銷檢核表。

2、 旅宿業者申請補助經費之領據。
3、 切結書。
4、 指定匯款帳戶存摺影本。
5、 同意書(匯款帳戶非民宿名稱或負責人時需檢附)。
6、 住宿旅客資料名冊（安心旅遊系統列印）。
正本：花蓮縣政府委託收件單位。

副本：
※請務必蓋章，民宿蓋大章(或店章)及負責人私章
私章





大章或店章











